附件
关于《国家税务总局罗源县税务局
关于公布全文废止的税务规范性
文件的公告


》的解读
一、为什么制定该公告？
《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关于统一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申报缴纳期限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公告2020年第1号）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。本公告统一了全市范围内的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申报缴纳期限，各县（市）税务局不再单独确定缴纳期限，《国家税务总局罗源县税务局关于明确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申报缴纳期限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罗源县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2号）规定不再适用。
二、该公告主要的依据有哪些？
《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》(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1号公布,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0号修正)第四十五条。
三、相关政策如何衔接？
罗源县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申报缴纳期限相关问题适用《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关于统一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申报缴纳期限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公告2020年第1号）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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